附件2
知识产权保护“一件事”申请材料清单
一、地理标志专用标志使用申请
地理标志保护产品      

1.地理标志保护产品专用标志使用申请书；

2.产地核验证明（产地知识产权管理部门出具）；
3.国家认证且具有检验检测资质的机构出具的近2年产品检验检测报告（覆盖特色指标）；
4.产品执行标准（国家标准/地方标准）；
5.授权委托书（非必要材料，企业委托代理人提交申请的一并填写《授权委托书》）；
6.企业营业执照（电子证照免提交）；

7.商标注册证。
二、知识产权纠纷仲裁申请
1.仲裁协议；
2.当事人主体资格证明文件；
3.支持其仲裁请求的证据材料；
a.包括与本案有关的票据、信函、材料；
b.违约或侵权事实及其损害后果的证明材料；
c.其他与案件有关的证据材料；
4.当事人委托代理人办理仲裁事项和参与仲裁活动的，还应当提交书面授权委托书。






















